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列車廣告申請刊登流程圖(附表 6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

 

 

文件符合規定 

  

       

 

   

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檢附企劃書及相關文件，於刊登日

起一個月前送達本公司主辦單位 

 

申請人(單位)

填妥企劃書 

備妥申請相關文件 

 

接獲文件不符或

欠缺通知後，於指

定期限內補正 

依規定進行廣告施工

作業 

回復原狀 

並由本公司相關機務人員簽認驗收 

申請人憑繳款收據及本公司相關機務單位之「業已拆除廣告物，並

已回復原狀證明」（如附表 7），向主辦單位核退履約保證金 

申請人應於簽約前一
次繳清全期租金 
 

通知申請人簽約並提送廣

告上刊樣稿、繳納租金及

履約保證金 

同意申請 

申請人應向各施作地點主管機務
單位提出施工申請，經核准並接
受勞安宣導教育後，始能進場施
作 

文件不符、

欠缺 

主辦單位 

審查 

主辦單位邀集申請

人暨相關單位舉行

前置作業會議 

 

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、營繕承包人意

外責任保險，並將保險單據或證明文件

副本於施工前 3日送主辦單位備查 

完成簽約公證手續 

經主辦單位審查同意
揭出之「廣告申請刊
登企劃書影本」暨公
證完妥之契約書影本
函請本公司相關機務
單位安排進場施作事
項 

檢還審查結果後之

企劃書影本 

不同意受理 


